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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共分为两编，第一编为物权法总论，该部分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物
权法的基本原理、国内外相关理论学说及评述分析，同时结合社会生活实践、司法考试研究等阐述本
书独特的理论视角与分析论证。
第二编为物权法分论，分别为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占有，该部分以总论部分为基础，并根
据各章的内容和特点系统分析论述了各章内容的基本概念、原则、体系。
同时以学生的实际需求为本书着眼点，力争使本书兼具理论性与实用性。
此外，在本书中，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吸收了大量有价值的教学与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历年司法
考试题、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等，重点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切实提高学生的观察问题、提出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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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莉萍，河北吴桥人。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法总论》、《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和《法律逻
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88年6月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专业，法学学士。
1988年6月至1996年9月任青海省人民检察院秘书科科长。
1996年9月至今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教师。
现为山东省法学会会员、环翠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威海市普法讲师团成员。
近几年主要学术成果：出版专著《法律逻辑》，参编教材《法学概论》、《经济法学》、《民法总论
》，发表论文《当前房地产纠纷的分析及对策》、《诚实信用原则及其适用问题》、《论民事责任竞
合》等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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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所有权。
　　（2）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可以存在
两个以上的地役权。
　　（3）在同一标的物上可以设定两个以上的抵押权，抵押权顺位的先后依登记的先后来定。
　　（4）在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设定两个以上的质权、两个以上的留置权，因为质权和留置权需
要移转标的物的占有，而标的物是独一无二的特定物，不能同时为两个不同主体占有。
　　5.物权是一种不可侵性的权利，为侵权行为的客体　　依近代民事权利理论，权利是由法律明文
规定、明文宣示的，由政治国家保障其实现的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
既然权利由法律明文规定和宣示，它当然也就具有不可侵性，侵犯他人权利将构成侵权行为，承担侵
权法上的各种责任。
物权是民事权利的一种，它也就当然具有不可侵性，为侵权行为的客体。
侵犯他人物权，当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追及性　　物权具有对世性和排他性，那么物权亦当然具有追及性。
物权的追及性，是指当物权人对自己权利的标的物不能支配，而被他人侵夺、侵占时，物权人可以追
及物之所在而请求返还标的物，重新回复到物权的圆满状态。
追及性是物权的一项重要属性，是物权区别于债权的又一标志。
债权没有追及效力，所以当债务人将自己的财产移转给第三人而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时候，一般债权人
不得就该财产行使权利。
但是，在某些情形下，物权的追及性会受到一些限制，理论上称为“追及性效力的中断”，一般发生
在善意取得的情况下。
　　7.公示性　　物权是一种重要的民事权利，安定的物权秩序和安全的物权交易，以及物权的归属
、物权的内容乃至物权的顺位都要求将物权以一定的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公示，此即物权的公示性。
此外，基于物权的对世性和优先性，为了物权的具体种类具有可识别性，也需要对物权进行公示。
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为占有和交付，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为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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